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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市管〔2025〕46号

局属各单位：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4号）、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面深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市监信规〔2024〕5号）、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印发《池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推行“市监查一次”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工作实施方案（暂行）》的通知》（池市监发〔2025〕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规范市场监管系统行政检查行为，维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杜绝随意检查、违法检查，防止重复检查、多头检查，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，根据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贵池区市场监管工作实际，区局制定了《池州市贵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一版）》和《池州市贵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监管事项清单（第一版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检查原则
（一）依法依规。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开展检查，确保检查活动合法合规。
（二）公平公正。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，杜绝选择性执法，保证检查结果公平公正。
（三）减少干扰。尽量整合检查事项，避免多头检查、重复检查，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。
二、检查方式
（一）随机抽查事项中凡是能与其他执法部门联合检查的，一律采用“一业一查”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方式进行。牵头业务科室拟定年度抽查计划后，企业个私监管科汇总商相关执法部门，列入全区市场监管领域“一业一查”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计划。检查人员以科室人员为主。
（二）随机抽查事项中不适合或者无法与其他部门联合检查的，各牵头业务科室制定年度抽查计划，企业个私监管科汇总，形成本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。牵头业务科室根据计划抽取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，检查人员以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为主。
（三）重点监管事项由牵头业务科室根据监管需要，提出年度检查频次、检查时间、检查内容等意见，各市场监管所根据科室意见逐项制定具体的年度检查计划，经牵头业务科室同意后报企业个私监管科汇总，形成年度重点事项检查计划，各市场监管所按计划实施。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合理制订年度抽查检查计划。各类年度抽查检查计划在当年1月31日前制订完毕。根据省市场监管局的规定，结合实际监管情况，合理确定检查频次和抽查比例。要严格按照“市监查一次”工作要求，整合各类检查事项，力争做到“一次上门、全面体检”，减少重复检查。投诉举报、突发事件调查处置、上级交办转办、其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需要进行检查的，不计算在内。
（二）严格遵守检查程序，规范执法行为。执法人员在开展检查时，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，出示执法证件，告知检查依据、内容、方式等，确保检查活动合法、规范。坚持文明执法、公正执法，杜绝乱收费、乱罚款、乱检查、乱查封、乱摊派等违法行为，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。严格执行廉政纪律，不得接受企业的礼品、宴请等，保持清正廉洁的执法形象。
（三）强化监督管理。加强对行政检查工作的内部监督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建立健全投诉举报机制，及时受理企业和群众的投诉举报，对违规执法行为严肃处理。定期对检查工作进行总结评估，不断改进工作方法，提高检查工作质量和效率。
（四）加强沟通协调。各业务科室和市场监管所要加强沟通协作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同时，积极与其他部门沟通协调，建立健全联合执法机制，共同维护市场秩序。

附件：1.池州市贵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一版）；
2.池州市贵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监管事项清单（第一版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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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7月22日     



附件1：
池州市贵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监管事项清单（2025版）
	序号
	监管项目
	牵头科室
	监管对象
	监管措施
	监管依据

	1
	食品生产监督检查
	食品药品安全综合科
	食品（含食品添加剂、不含特殊食品）生产企业
	1.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，实施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；2.制定检查方案，按照《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要点表》实施现场检查；3.确定和公布检查结果，记入食品生产者的食品安全信用档案；4.就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或调查处理。5.针对重要节日、重点问题产品，严格按照行政检查的标准、程序，依法实施专项检查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零九条、第一百一十条、第一百一十三条；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九条；《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三条;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九条；《食品召回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一条；《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第十五条；《安徽省食品安全条例》第五十五条；《安徽省食品生产企业风险分级分类监管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

	2
	食品小作坊监督检查
	食品药品安全综合科
	获证食品小作坊
	1.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，实施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；2.制定检查方案，按照《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要点表》实施现场检查；3.确定和公布检查结果，记入食品生产者的食品安全信用档案；4.就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或调查处理。5.针对重要节日、重点问题产品、重点区域，严格按照行政检查的标准、程序，依法实施专项检查。
	《安徽省食品安全条例》第八十四条、第八十五条、第八十六条、第八十七条、第九十条

	3
	高风险食品销售监督检查
	食品安全监管科
	风险等级为D级的食品销售者
	1.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；2.制定检查方案，按照《食品销售监督检查要点表》实施现场检查；3.确定和公布检查结果；4.就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或调查处理。5.针对重点品种、重点单位、重点场所、重点业态，严格按照行政检查的标准、程序，依法实施专项检查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六条、第一百零九条、第一百一十条；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四条、第五十九条、第六十条；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第二条、第四条、第五条、第十条、第二十二条；《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第十五条

	4
	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检查
	食品安全监管科
	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办者及场内销售者
	1.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；2.制定检查方案，按照《食用农产品市场开办者监督检查要点表》实施现场检查；3.确定和公布检查结果；4.就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或调查处理。5.督促市场开办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严格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，严格开展抽查考核。6.针对重点品种、重点单位、重点场所、重点业态，严格按照行政检查的标准、程序，依法实施专项检查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零九条；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九条；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第二条、第四条、第五条、第十条、第二十二条；《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第十五条；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九条

	5
	高风险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检查
	食品安全监管科
	风险等级为D级的餐饮服务提供者
	1.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；2.制定检查方案，按照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要点表》实施现场检查；3.确定和公布检查结果；4.就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或调查处理。5.针对重要节日、重点时段、重点单位，严格按照行政检查的标准、程序，依法实施专项检查。
	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条；《安徽省食品安全条例》第五十六条；《安徽省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监管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九条、第十条

	6
	特殊食品生产监督检查
	食品药品安全综合科
	特殊食品生产企业
	1.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，实施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；2.制定检查方案，按照《特殊食品生产监督检查要点表》实施现场检查；3.确定和公布检查结果，记入特殊食品生产者的食品安全信用档案；4.就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或调查处理。5.针对重要节日、重点问题产品，严格按照行政检查的标准、程序，依法实施专项检查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零九条、第一百一十条、第一百一十三条；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九条；《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三条；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三十九条；《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第十五条；《安徽省食品生产企业风险分级分类监管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

	7
	公众聚集场所等特种设备监督检查
	特种设备监察局
	学校、幼儿园以及医院、车站、客运码头、机场、商场、体育场馆、展览馆、公园、旅游景区等公众聚集场所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，以及近二年使用的特种设备发生过事故并对事故负有责任的单位
	1.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；2.制定检查方案，实施现场检查；3.公布检查结果；4.就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或调查处理。5.针对重要节日、重点时段、重点单位，严格按照行政检查的标准、程序，依法实施专项检查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五十七条；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第五十条；《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》第九条

	8
	对药品零售企业的监督检查
	药品监管科
	药品零售企业（连锁门店、单体药店）
	1.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；2.制定检查方案，根据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管理风险，确定监督检查频次，实施现场检查；3.公布检查结果；4.就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或调查处理。5.针对重要节日、重点时段、重点单位，严格按照行政检查的标准、程序，依法实施专项检查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八条、第九十九条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一条；《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六条、第五十九条、第六十条；《药品检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	9
	对疫苗质量的监督检查
	药品监管科
	疾病预防控制机构、疫苗接种单位
	1.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；2.制定检查方案，根据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管理风险，确定监督检查频次，实施现场检查；3.公布检查结果；4.就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或调查处理。5.针对重要节日、重点时段、重点单位，严格按照行政检查的标准、程序，依法实施专项检查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》第八条、第七十条；《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》第四条；《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第七条、第四十八条;《药品检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	10
	对药品、医疗器械使用单位的监督检查
	药品监管科
	医疗机构（含医疗美容机构）
	1.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；2.制定检查方案，实施现场检查；3.公布检查结果；4.就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或调查处理。5.针对重要节日、重点时段、重点单位，严格按照行政检查的标准、程序，依法实施专项检查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八条、第九十九条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一条；《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六条、第五十九条、第六十条；《药品检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；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九条；《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条；《安徽省药品和医疗器械使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条

	11
	对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
	医疗器械与化妆品监管科
	医疗器械经营企业
	1.确定监管级别；2.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；3.制定检查方案，实施现场检查；4.公布检查结果；5.就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或调查处理。0.针对重要节日、重点时段、重点单位，严格按照行政检查的标准、程序，依法实施专项检查。
	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九条；《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四十六条、四十七条、四十八条；《安徽省医疗器械经营分级监管实施细则》第十三条；《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五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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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池州市贵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一版）
	序号
	抽查类别
	抽查事项
	检查对象
	检查方式
	牵头科室
	检查依据

	1
	登记（备案）事项检查
	营业执照（登记证）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
	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
	现场检查、网络检查
	企业个私监管科
	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、第三十七条、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八条；《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三十五条；《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十八条、第十九条、第三十六条第三款；《电子商务法》第十五条、第七十六条

	
	
	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
	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
	现场检查、网络检查
	
	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十条、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六条；《公司法》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；《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三条、二十四条；《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；《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三十四条《合伙企业法》第九十四条

	
	
	经营（合伙）期限或驻在期限的检查
	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
	现场检查
	
	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九条、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七条；《合伙企业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二款；《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十六条、第三十八条

	
	
	经营（业务）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（业务）项目的检查
	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
	现场检查
	
	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六条；《公司法》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；《合伙企业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二款；《个人独资企业法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；《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、第三十七条、第三十八条

	
	
	住所（主要经营场所）或驻在场所的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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